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部分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常熟市汽车饰件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前，我们对会议材料进行了仔细研究，现就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

可意见如下： 

1、《关于与实际控制人共同参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 

公司和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先生拟与北京鼎和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深

圳鼎和创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共同参与发起设立深圳鼎和创

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投资基金”）。本次投资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就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与实际控制人共同参与投资，其目的在于配合公司未来的战

略发展规划，促进公司在汽车自动驾驶领域的战略布局，通过获得、持有和处置

相关产业的科技型企业之股权，拓展公司投资渠道，获取投资收益。关联交易符

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

在审议该议案时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以下无正文） 








